
西华大学学校公派出国进修
协 议 书

（项目类型：    学校全额资助      学校部分资助）

甲方：西华大学

乙方：　　  　　　    （出国进修人员所在部门）
丙方：出国进修人员姓名：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邮箱(Email)：　　  　        　             
甲、乙、丙三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丙方出国进修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第一条  甲方、乙方根据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的需要，同意丙方到          （国家）               （学校、单位）进修，期限为         个月，即自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 年      月。
第二条  丙方进修的主要内容、应完成的任务及预期学术成果（附后）

第三条 甲方承担的义务：

1、对丙方的出国进修给予必要的指导，提供有关出国进修的咨询和服务。

2、在规定的进修期内，为丙方保留公职，发放基本工资。
3、经考核，完成进修任务并取得预期学术成果的，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核拨岗位津贴，由乙方进行二级分配。进修结束2年内，根据附表所列的任务，由学院组织考核其应完成任务情况，如未完成相关任务，每一项任务按1/3岗位津贴从当年分配经费中扣除，
4、学校资助出国期间进修相关费用       元，其中出国前借支资助总费用的70%，待进修结束回校报到后报销30%。进修结束2年内，根据附表所列的任务，由学院组织考核其应完成任务情况，如未完成相关任务，从当年分配经费中扣除出国资助总经费的30%。

第四条　乙方承担的义务：

1、在丙方进修期间，对丙方进行跟踪管理，督促丙方完成进修任务、取得预期学术成果。
2、制定丙方的进修计划、进修任务和考核办法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对丙方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学校核拨津贴的依据。
3、根据考核结果，对丙方进行二级分配。
第五条 丙方承担的义务：

1、 在规定的期限内，完成规定的进修任务，取得预期学术成果。
2、 在进修期间，不从事有损祖国利益和安全的活动，维护祖国的荣誉；自觉遵守所在国的法律，与当地人民友好来往。

3、 抵达进修所在国三日内向乙方报告自己情况，将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等通知乙方，并与乙方保持定期联系，至少每两个月将学习、科研等情况以及下一步的计划向乙方书面报告。

4、 进修期满回国后，应自入境之日起一个月内向甲方及乙方提交书面进修总结、学术成果报告。

5、进修期满后，应按期回校工作，服从甲方及乙方的工作安排，并至少在甲方工作5年。
第六条  如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甲方、乙方有权根据其违约事实，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1、在国外进修期间擅自变更进修身份、研究计划、从事协议规定以外的工作或不按规定时间提交进修情况报告等，一经核实，停发其工资，停止享受相应待遇。

2、逾期未归者，按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3、逾期未归者或未完成服务期调离学校者，应向甲方交纳违约金3万元，并退还其出国进修期间甲方、乙方支付的相关费用、工资、津补贴、校内津贴等。

4、逾期未归、在服务期内要求调离学校的进修人员，购买了经济适用房的，按照《西华大学教职工新建住房选购办法》（西华行字［2008］58号）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七条  本协议书经甲乙丙三方签字（或盖章）后生效，各方保证遵照执行。
第八条 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。 
甲方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  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（签字）         

     （人力资源部代章）          （负责人签字、乙方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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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修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学院负责人签字：
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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